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❏ 申論題解答 

一、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之設置與規範 
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之設置與主要措施 

交通部設置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，其目的係為加強全國道路交通安全事務之推動協調及監督；全國道安工

作團隊結合內政部警政署、教育部、行政院新聞局等跨中央各部會，以及全國各縣市道安會報等單位通力合作，

運用有限之道安經費專款專用補助進行工程、執法、教育、宣導、監理等計畫，目前已有顯著成效，台灣交通

事故 24 小時以內死亡人數(簡稱 A1)，從 2006 年 3,140 人、2007 年 2573 人、2008 年 2224 人、2009 年 2092 人

下降至 2010 年 2,047 人，近五年死亡人數逐年減少，共計減少死亡 1,093 人，同期，機動車輛每年平均增加

6.96%；歸納目前道路交通安全首要工作，在於以「機車」、「老人」與「酒駕」為事故防制重點，綜觀過去，

採取多項創新措施： 

確定道安工作核心觀念-給用路人保護自己的力量及激發道安人員的救人善念。 

結合產、官、學各界專家學者經驗與智慧，「針對問題」--釐定機車事故、老人事故與酒駕事故防制三大課題，

辦理道路交通安全研討會，並委託研究、舉辦院頒方案視導，策訂防制措施之行動方案。 

整合中央及地方道安體系之力量，透過視導、補助、觀摩等，給予獎勵及肯定。並運用金安獎、創新貢獻獎、

道安年報創刊、宣揚各縣市創新有效措施、及請各縣市機關首長從優敘獎等，給予鼓勵；並導入民間公益團

體及企業的力量，參與道安工作。 

拜訪地方首長針對所轄問題訂定對策，並統計首長主持道安會議場次供參，統合道安體系力量。 

其他重要防制措施，如「交通安全入口網」網頁順應時勢潮流，運用 Facebook、口碑行銷及 Youtube 等，透

過網路功能達到宣導實質效果。 

直轄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之設置 

如題所示，現臺灣地區各直轄市均依法設置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（下稱道安會報），其性質屬於跨機關之行

政組織，並具有任務編組之特性。而各直轄市多以設置要點之方式加以規定，以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

會報設置要點（下稱本要點）為例，其組織包括： 

本會報置委員 21 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市長兼任；一人為副召集人，由市長指派副市長一人兼任；其

他委員由下列人員聘（派）兼之： 

本府財政局局長。 

本府教育局局長。 

本府經濟發展局局長。 

本府工務局局長。 

本府水利局局長。 

本府警察局局長。 

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。 

本府捷運工程局局長。 

本府交通局局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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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法制局局長。 

本府新聞局局長。 

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。 

本府主計處處長。 

本市監理處處長。 

本市公共汽車管理處處長。 

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。 

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所長。 

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局長。 

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局局長。 

而本會報委員任期 2 年，期滿得續聘（派）兼之。任期內出缺時，得補聘（派）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 

依據本要點第 7 點之規定，本會報任務分組乃設綜合管考、執法、工務、監理、教育、宣導 6 個小組，各工

作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各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兼任之，並按期出席會議；置幹事以八人為限，由召集人指派

兼任，協助辦理小組業務。 

小結 

承上開說明，各直轄市道安會報之性質，並非獨立之行政機關，而為地方相關行政機關之任務編組；此外，其

應透過會議方式形成政策，並交由相關機關依法執行，以落實整體道路交通安全政策之推動與執行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二、國際機場之管理與運作 
法定主管機關 

依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（下稱本條例）第 2 條之規定：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。」 

復依據本條例第 4 條之規定，主管機關為國際機場園區（以下簡稱園區）之開發、營運及管理，設國營國際

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機場公司）；其設置另以法律定之。 

機場公司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參與 

依據本條例第 12 條之規定： 

機場公司辦理下列事項： 

機場專用區之規劃、建設及營運管理。 

機場專用區航空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。 

園區內自由港區之開發及營運。 

投資或轉投資經營國內外航空、運輸相關之事業。 

投資或轉投資經營自由港區事業。 

其他依法令規定航空站、航空站經營人應辦理之事項。 

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。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園區內下列事項，得委託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專責機關辦理： 

自由港區之勞工行政、勞工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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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港區工商登記證照之核發。 

自由港區工業用電證明之核發。 

自由港區外籍或僑居國外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聘僱之核發。 

自由港區申請稅捐減免所需相關證明之核發。 

自由港區貨品輸出入簽證、原產地證明書及再出口證明之核發。 

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。 

上開所定事項未委託辦理者，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園區派駐人員辦理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三、交通部路政司之掌理與相關機關之行政關係 
交通部路政司之掌理事項 

依據交通部組織法第 5 條之規定，路政司掌理下列事項： 

關於鐵路、公路建設籌劃之監督事項。 

關於鐵路、公路業務及其附屬事業管理之監督事項。 

關於鐵路、公路動力車、客貨車製造、進口規格之審議事項。 

關於公有、民營及專用鐵路、公路之監督事項。 

關於公路監理業務之監督事項。 

關於鐵路、公路行車安全之策劃與監督事項。 

關於觀光事業籌設、規劃及觀光資源開發之策進事項。 

關於觀光事業建設、管理、經營之監督事項。 

其他有關鐵路、公路及觀光事項。 

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與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設置 

依據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組織條例第 1 條之規定：「交通部為辦理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之養護、拓

建及管理等業務，設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。」（下稱高公局） 

依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條例第 1 條之規定：「本條例依交通部組織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制定之。」復

依據交通部組織法第 26 條之 1 之規定： 

本部得設下列附屬事業機構： 

①臺灣鐵路管理局。（下稱臺鐵） 

②臺灣鐵路貨物搬運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前項附屬事業機構之設置，另以法律定之。 

監督地位之法定 

依據上開說明，路政司對於高公局與臺鐵，雖路政司本身非行政機關而屬於交通部之內部單位，然而仍代表交

通部對於高速公路、鐵路之建設籌劃、事業管理與安全管理加以行政監督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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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多元化計程車之法源依據 
授權母法為公路法 

依據公路法第 79 條第 5 項規定之授權：「汽車及電車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、立案程序、營運監督、業務範圍、

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行事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、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罰鍰、吊扣、吊銷

車輛牌照或廢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等事項之規則，由交通部定之。」 

交通部依據上開規定之授權，乃訂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（下稱本規則），本規則第 2 條即規定有計程車客

運業與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之相關規定。 

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相關規定 

依據本規則之規定，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，可具體說明如下： 

依據本規則第 2 條第 3 項與第 4 項之規定： 

計程車客運業為因應特定消費型態所需，得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。 

而所謂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，指以網際網路平臺，整合供需訊息，提供預約載客之計程車服務。 

依據本規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與第 3 項之規定： 

經營計程車客運業，應備具籌備申請書，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，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，在直轄市

以外之區域者，向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。 

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，應檢具營業計畫書，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核准。 

依據本規則第 11 條之 1 之規定，多元化計程車之費率，由計程車客運業於核定運價範圍內自行訂定，報請

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備查，並登載於第 2 條第四項之網際網路平臺首頁，始得實施。 

依據本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與第 4 項之規定： 

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之業者，應提供下列服務： 

①於消費者叫車前提供相關資訊： 

A.車輛：至少應包括車輛廠牌、牌照號碼、出廠年份等。 

B.駕駛人：至少應包括有效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顯示、消費者乘車評價。 

C.費率：至少應包括預估車資。 

②車輛定位及行車軌跡。 

③依營業計畫書所定期程採全面電子支付。 

④可供消費者乘車後進行服務品質評價。 

多元化計程車接受消費者提出之乘車需求以預約載客為限，不得巡迴攬客或於計程車招呼站排班候客。 

 


